
 

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  

相互認可 和執行民商事 案 件判決的安排  

(  “《 安排》 ” )  

 

 《 安 排 》 旨 在 與 內 地 建 立 一 套 較 全 面 的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民 商 事

判決機制。下文 簡述《安排》的 要點。  

A .  涵蓋範圍  

2 .  《安排》涵蓋香港及內地法律 均視為 “民商事 ”性 質的事宜。非

司法程序和有關行政或規管 事宜 的司法程序會被豁除 1。  

B .  涵蓋或豁 除的具體類別事 宜  

公司破產 和債務重組及個 人破產  

3 .  《安排》不涵蓋有關公司破產 和債務重組及 個人破產 的 判 決 2。 

繼承死者 遺產及其他相關 事宜  

4 .  《安排》 豁除與繼承、管理或 分配死者遺產有關的事宜 3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《 安 排 》第 二 條。現 以 非 窮 盡 的 方 式 列 舉 例 子，以 說 明 下 述 事 宜 將 豁 除 於《 安

排 》的 涵 蓋 範 圍： ( a )司 法 覆 核 案 件； ( b )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根 據《 證

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(第 5 7 1 章 )第 2 1 4 條 提 出 的 訴 訟； ( c )根 據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

第 2 6 6 及 2 6 7 條 在 上 訴 法 庭 席 前 進 行 的 上 訴 ； ( d )根 據 《 商 標 條 例 》 (第 5 5 9

章 )第 8 4 條 在 原 訟 法 庭 席 前 進 行 的 上 訴 ； ( e ) 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競 爭 條

例 》 (第 6 1 9 章 )第 9 2 條 在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席 前 作 出 的 申 請 。 但 任 何 人 因 被

裁 定 屬 違 反 行 為 守 則 的 作 為 而 蒙 受 損 失 或 損 害，則 該 人 根 據《 競 爭 條 例 》第

1 1 0 條 在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席 前 提 出 的 後 續 訴 訟 將 屬 《 安 排 》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 
2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五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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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婚姻安 排》不涵 蓋的婚 姻或家庭事宜  

5 .  《婚姻安排》現已涵蓋有關婚姻或家庭事宜的判決 繼續受《婚

姻安排》管限， 《安排》不適用 於該些事宜 4。  

6 .  另外，由香港法院作出的 裁判 分居命令及以下在內地被歸類為

婚姻或家庭相關事宜 5
 的爭議也豁除於 《安排》的涵蓋範圍 6

:  

 ( a )  因 子 女 供 養 父 母 、 孫 子 女 供 養 祖 父 母 ／ 外 祖 父 母 的 法 律 責

任而起的贍養 爭議；  

 ( b )  兄弟姊妹之間的 扶養爭議；  

 ( c )  解除領養關係的爭議；  

 ( d )  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成年人的監護權爭議 ；  

 ( e )  離婚後 的損害責任賠償 爭議；以及  

 ( f )  因同居關係而起的財產 分割爭議  

7 .  另一方面，下列兩類在內地被歸類為婚姻或家庭事宜的爭議，

雖 然 被 豁 除 於 《 婚 姻 安 排 》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但 鑒 於 這 些 爭 議 也 可 能 在

香港發生並被視 為一般 “民商事 ”性質，這些爭議並未豁除於 《安排 》

之外，因此被納入 《安排》 :  

 ( a )  家庭成員之間的財產分割爭議 7；以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二 項 。  

4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十 一 條 。  

5  這 些 爭 議 被 豁 除 於 《 婚 姻 安 排 》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 
6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一 項 。  

7
 按 内 地 ， 法 律 該 類 爭 議 稱 爲 “分 家 析 產 糾 紛 ”。  



 

-  3  - 

 ( b )  因訂婚協議而起的財產爭議 8。    

知識產權  

8 .  《 安 排 》 涵 蓋 有 關 知 識 產 權 的 判 決 ， 並 界 定 “知 識 產 權 ”的 定

義 。 有 關 定 義 與 《 與 貿 易 有 關 的 知 識 產 權 協 定 》 第 1 ( 2 )條 訂 明 的 各

類知識產權相同，另加入本港《 植物品種保護條例 》(第 4 9 0 章 )和《 中

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 》第一 百二十三條第二款第 (七 )項所指的植物

品種權利的提述 9。  

9 .  《安排》所 涵蓋或豁除的知識產權判決的具體範圍如下 10
:  

 ( a )  涵蓋就知識產權的合約爭議作出判定的判決 ；  

 ( b )  涵 蓋 就 知 識 產 權 侵 權 索 償 作 出 判 定 的 判 決 ， 但 豁 除 內 地 有

關 發 明 專 利 和 實 用 新 型 專 利 侵 權 的 判 決 ， 以 及 香 港 有 關 標

準專利 (包括 “原授 專利 ” )和短期專利 侵權的判決 ；  

 ( c )  豁除內地與香港有關確認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的判 決 ；  

 ( d )  豁除就上文第 8 段中 “知識產權 ”的定義以外的知識產權作

出判定的判決 ；  

 ( e )  《 安 排 》 不 認 可 或 執 行 就 知 識 產 權 的 有 效 性 、 是 否 成 立 或

存在作出的判定 ；以及  

 ( f )  儘 管 豁 除 了 上文 ( e )分 段 所 述 的 判定， 基 於 就 知 識產權 的 有

效 性 、 是 否 成 立 或 存 在 作 為 先 決 問 題 的 判 定 而 作 出 有 關 責

任 承 擔 的 判 決 ， 只 要 符 合 《 安 排 》 的 規 定 ， 在 《 安 排 》 下

應當獲得認可和執行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按 内 地 法 律 該 類 爭 議 稱 爲 “婚 約 財 產 糾 紛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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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事宜  

1 0 .  涉及海洋 環境污染、海事索賠責任限制、共同海損、緊急拖航

和 救 助 、 船 舶 優 先 權 及 海 上 旅 客 運 輸 的 判 決 ， 均 豁 除 於 《 安 排 》 的

涵蓋範圍 11。  

仲裁事宜  

1 1 .  有關仲裁協議效 力和 撤銷仲裁裁決的判決，均 豁除於《安排》

12的涵蓋範圍。 《仲裁安排 》 13
 繼續與這些事宜相關 。  

其他事宜  

1 2 .  下列事宜 豁除於《安排》的涵蓋範圍 14：  

 ( a )  就自然人的選民資格作出判定的判決；  

 ( b )  宣告自然人失蹤或死亡的判決；  

 ( c )  就自然人法律上的民事行 為能力作出判定的判決 ；以及  

 ( d )  就 認 可 和 執 行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作 出 的 判 決 或 仲 裁 裁 決 作 出

判定的判決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《 安 排 》 第 五 條 。  

10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三 項 以 及 第 十 五 條 。  

11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四 項 。  

12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七 項 。  

13
 《 仲 裁 安 排 》的 全 稱 為《 關 於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

排 》 ， 英 文 名 稱 翻 譯 為 “A r r a n g e m e n t  C o n c e r n i n g  M u t u a l  E n f o r c e m e n t  o f  

A r b i t r a l  Aw a r d s  b e t w e e n  t h e  M a i n l a n d  a n d  t h e  H o n g  K o n g  S p e c i a l  

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 R e g i o n ”。  
14
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六 項 以 及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八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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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先決問 題作出的裁定  

1 3 .  《安排》載有一項條文，規定被請求方法院不得 僅因判決是請

求 方 法 院 基 於 一 個 並 非 《 安 排 》 涵 蓋 範 圍 的 事 宜 作 為 先 決 問 題 的 判

定而作出，而拒絕根據《安 排》認可和執行該判決 15。  

C .  可強制執 行的原則及涵蓋 的法院級別  

1 4 .  就內地而言，《安排》涵蓋 在下述情況下由內地基層人民法院

或較高級別法院作出的可依法強制執行的判決 16：  

 ( a )  任何第二審判決；  

 ( b )  任何不准上訴或超過期限而沒有上訴的第一審判決；以及  

 ( c )  任何依照審判監督程序作出的 上述 ( a )或 ( b )項中的 判決。  

1 5 .  就香港而言，《安排》涵蓋 由下列香港法院作出的可依法強制

執行的判決 17：  

 ( a )  終審法院；  

 ( b )  高等法院的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；  

 ( c )  區域法院；  

 ( d )  勞資審裁處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

 《 安 排 》第 十 四 條 。例 如，請 求 方 法 院 在 判 定 一 名 自 然 人 是 否 具 有 簽 訂 合 約

的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後，再 就 該 人 的 合 約 責 任 作 出 判 決，則 被 請 求 方 法 院 不 應 僅

因 該 就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作 出 的 判 定 並 非《 安 排 》涵 蓋 範 圍 而 拒 絕 認 可 和 執 行 有

關 合 約 責 任 的 判 決 。  
16

 《 安 排 》 第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一 項 。  
17

 《 安 排 》 第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二 項 。  



 

-  6  - 

  ( e )  土地審裁處；  

 ( f )  小額錢債審裁處；以及  

 ( g )  競爭事務審裁處。  

1 6 .  《安排》所稱 “判決 ”，在内地涵蓋 判決、裁 定、調 解、支 付 令 ，

但豁除保全裁定；在香港 涵蓋判 決、命 令、判 令、訟 費 評 定 證 明 書 ，

但豁除禁訴令、臨時濟助命 令 18。  

D .  司法管轄 權依據  

1 7 .  只 要 相 關 爭 議 不 在 被 請 求 地 的 法 院 的 專 屬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

內 ， 則 如 果 符 合 下 列 任 何 一 項 條 件 ， 就 《 安 排 》 而 言 ， 請 求 方 法 院

須被視為具有司法管轄權 19：  

 ( a )  請求方法院受理案件時，被告人 的住所地 20位於請求地；  

 ( b )  請 求 方 法 院 受 理 案 件 時 ， 被 告 人 在 請 求 地 設 有 代 表 機 構 、

分支機構、辦事處、營業所或其他不屬於獨立法人的 機 構 ，

而與判決有關的申索是基於該機構的活動而提出的；  

 ( c )  訴訟因合約爭議而提起，而合約履行 的地方位於請求地；  

 ( d )  訴訟因侵權爭議而提起，而有關的侵權行為在請求地發生； 

 ( e )  合 約 爭 議 或 其 他 與 財 產 權 益 有 關 爭 議 的 各 方 當 事 人 已 經 以

書 面 約 定 請 求 地 的 法 院 對 相 關 法 律 程 序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
 《 安 排 》 第 四 條 第 一 款 。  
19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款 。  
20

 《 安 排 》第 六 條 就 “住 所 地 ”一 詞 作 出 了 界 定。有 關 討 論 請 見 本 文 件 第 1 9 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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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當 判 決 各 方 當 事 人 的 住 所 地 均 在 被 請 求 地 時 ， 請 求 地 必

須 是 合 約 履 行 或 簽 訂 的 地 方 、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等 與 爭 議 有 實

際聯繫的地方；或  

 ( f )  當 事 人 沒 有 就 請 求 方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提 出 異 議 並 應 訴 答

辯 ， 但 當 判 決 各 方 當 事 人 的 住 所 地 均 在 被 請 求 地 時 ， 請 求

地 必 須 是 合 約 履 行 或 簽 訂 的 地 方 、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等 與 爭 議

有實際聯繫的地方。  

1 8 .  除前段規定的情形外，被請求方法院如認為請求方法院根據被

請 求 地 的 法 律 對 爭 議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， 也 可 以 裁 定 請 求 方 法 院 對 有

關爭議具有司法管轄權 21。  

1 9 .  “住所地 ”一詞，就自然人而言，是指其戶籍所在地、永久性居

民身份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；就法人而言，是指 其注 冊 地 或 登 記 地 、

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、主要 營業地或主要管理地 22。  

有關知識 產權的判決  

2 0 .  上文第 1 7 段所述的司法管轄 權依據，不適用於就知識產權侵

權索償作出判定的判決 23。就此類判決 而言，只有當 有關知識產權的

侵權行為 24
 發生在請求地，而且有關的知識產權 權 利或權益在請求地

是依法應予保護的，則請求 方法院 才會被視為具有司法管轄權 25。  

2 1 .  另一方面，就知識產權的合約索償作出判定的判決，將 仍受 上

文第 1 7 段所述的管轄權規則 規 限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四 款 。  
22

 《 安 排 》 第 六 條 。  
23

 包 括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反 不 正 當 競 爭 法 》 第 六 條 禁 止 的 不 正 當 競 爭 行 為 (第

六 條 涉 及 會 導 致 某 人 的 商 品 被 誤 認 為 他 人 商 品，或 被 誤 認 為 與 他 人 商 品 有 特

定 關 係 的 混 淆 行 為 )和 在 香 港 法 律 下 就 假 冒 作 出 的 索 償 。  
24  同 上 。  
25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三 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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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.  拒絕理由  

2 2 .  《安排》規定下列 強制理由，以拒絕認可和執行有關判決的申

請 26：  

 ( a )  判決不符合上文第 1 7 至 2 1 段 (視 情況而言 )所載的司法管轄

權規定；  

 ( b )  答 辯 人 未 經 按 照 請 求 地 的 法 律 傳 召 ； 或 雖 經 妥 為 傳 召 ， 但

未獲得合理的陳述或辯 論機會；  

 ( c )  判決以欺詐方法取得；  

 ( d )  被 請 求 地 的 法 院 受 理 訴 訟 後 ， 請 求 方 法 院 又 受 理 就 同 一 爭

議而提起的訴訟並作出判決；  

 ( e )  被 請 求 地 的 法 院 已 經 就 同 一 爭 議 作 出 判 決 ， 或 已 經 認 可 其

他國家或地區法院就同一 爭議所作出的判決；  

 ( f )  被 請 求 地 已 經 就 同 一 爭 議 作 出 仲 裁 裁 決 ， 或 被 請 求 地 的 法

院 已 經 認 可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就 同 一 爭 議 所 作 出 的 仲 裁 裁

決；或  

 ( g )  內 地 的 被 請 求 方 法 院 認 為 ， 認 可 和 執 行 判 決 明 顯 違 反 內 地

法 律 的 基 本 原 則 或 內 地 的 社 會 公 共 利 益 ； 或 香 港 的 被 請 求

方 法 院 認 為 ， 認 可 和 執 行 判 決 明 顯 違 反 香 港 法 律 的 基 本 法

律原則或香港的公共政策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二 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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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《安排》也規定 酌情理由，如果在請求地的法院進行的訴訟違

反 了 有 效 的 仲 裁 協 議 或 指 定 請 求 地 以 外 的 法 院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解 決

同 一 爭 議 的 有 效 協 議 ， 則 被 請 求 地 的 法 院 可 以 拒 絕 認 可 和 執 行 相 關

判決的申請 27。  

F .  濟助種類  

2 4 .  除下文第 2 5 段 所述的情況下，《安排》涵蓋金錢 (不包括懲戒

性或懲罰性損害賠償 )和非金錢濟助。  

2 5 .  就知識產權侵權索償作出判定的判決 28而言，《安排》只涵蓋 根

據 請 求 地 發 生 的 侵 權 行 爲 29所 確 定 的 金 錢 濟 助 (包 括 懲 戒 性 或 懲 罰 性

損害賠償 )，但就有關商業秘密侵權索償作出判定的判決，《安排》也

會涵蓋非金錢濟助 30。  

G .  與《選擇 法院安排》的關 係  

2 6 .  《 安 排 》 自 生 效 日 起 會 取 代 《 選 擇 法 院 安 排 》， 但 《 選 擇 法 院

安 排 》 仍 然 適 用 於 當 事 人 在 《 安 排 》 生 效 之 前 所 訂 立 並 符 合 《 選 擇

法院安排》定義 31下的 “書面 管轄 協議 ”
32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三 條 。  
28

 包 括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反 不 正 當 競 爭 法 》 第 六 條 禁 止 的 不 正 當 競 爭 行 為 (第

六 條 涉 及 會 導 致 某 人 的 商 品 被 誤 認 為 他 人 商 品，或 被 誤 認 為 與 他 人 商 品 有 特

定 關 係 的 混 淆 行 為 )和 在 香 港 法 律 下 就 假 冒 作 出 的 索 償 。  
29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款 。  
30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七 條 第 二 款 。  
31

 《 選 擇 法 院 安 排 》 訂 明 “書 面 管 轄 協 議 ”的 定 義 為 “當 事 人 為 解 決 與 特 定 法 律
關 係 有 關 的 已 經 發 生 或 者 可 能 發 生 的 爭 議，自 本 安 排 生 效 之 日 起，以 書 面 形
式 明 確 約 定 內 地 人 民 法 院 或 者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具 有 唯 一 管 轄 權 的 協
議 ”。  

32
 《 安 排 》 第 三 十 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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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.  程序事宜  

2 7 .  《 安 排 》 訂 明 當 事 人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判 決 的 期 間 、 程 序 和 方

式，受被請求地的法律 規管 33。  

2 8 .  《 安 排 》 規 定 如 被 執 行 判 決 的 一 方 的 資 產 同 時 位 於 香 港 和 內

地，當事人可同時在香港和 內地申請執行判決 34。但追討所得的總額

不得超逾相關判決所指定的 款額。  

I .  實施  

2 9 .  《安排》只會在兩地均完成有關實施《安排》的所需程序後 ，

於 雙 方 公 布 的 日 期 起 生 效 ， 並 將 適 用 於 在 《 安 排 》 生 效 日 或 之 後 所

作出的判決 35。  

 

 

律政司  

2 0 1 9 年 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

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條 。  
34

 《 安 排 》 第 二 十 一 條 。  
35

 《 安 排 》 第 二 十 九 條 。  


